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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加强环境安全工作的特别决议  

 
2010 年 7 月 3 号紫金山铜矿湿法冶炼厂污水池发生渗漏，引发重大突发环境事

件，不仅给社会和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企业的诚信和社会责任形象也受到重

创。 

董事会认识到，本次事故是公司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环境事故，究其原因，是

企业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危机和忧患意识不足，未能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生态

效益、群众利益之间的关系，集团公司及各级管理层没有把“生命第一，环境优先”

的经营方针落到实处，基础管理工作薄弱，应急响应机制和危机处理能力严重不足。

本次事故损失惨痛、代价巨大、教训深刻。董事会为此做出以下特别决议。 

 

一、全面提高认识，高度重视环境安全工作 

集团公司及附属企业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做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教育，全

面提升环境安全意识，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整体与局部、眼前与长远的关系，增

强企业全体员工对环保安全的危机感和责任意识。充分认识环境安全的重要性及对

社会的重大影响，环境安全事关企业的生死存亡。 

集团及各附属企业要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加强协作配合，把环境安全作为企

业健康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好，逐步建立和完善全面协调发展的环境安全

决策机制和长效工作机制，把“环保优先”的经营方针融入广大员工的思想意识，

切实贯彻到实际行动中。 

 

二、明确目标，实行环境安全各级企业主要领导负责制 

集团公司管理层应高度重视并责成各附属企业全面落实环保安全一岗双责和问

责制，坚决执行环保安全“一票否决制”。集团及各附属公司要根据环保安全相关规

定，修订完善本企业的环保安全具体目标，改善环境安全的计划和措施，报集团公

司备案。要定期研究和及时解决环境保护问题，要做到责任明确、措施到位，执行

有力。要将环保安全作为考核各企业、各部门负责人重要内容；一把手是第一责任

人，各级分管领导若监督不到位负同责。对出现环保事故的单位绝不姑息、绝不迁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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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重点，认真核查和解决环境安全问题 

在集团范围内开展全面、彻底的环境安全大检查，对各自的环境安全系统及设

施，进行拉网式巡查，巡查重点是尾矿库、排污、排洪系统以及废石场等区域。 

各生产企业的环境安全检查严禁走过场，对巡查发现的环境安全隐患要制定出详

细的、可操作的整改方案，并予以落实，限期整改到位。该停产整改的必须坚决停

产整改。   

开展对紫金山金铜矿区的环境安全后评估及水文工程地质评估，各附属企业在

具备条件的情况下逐步开展此项工作。 

 

四、全面提升环保设施装备规范化建设水平 

各区域公司和各企业要继续加大对环境安全建设的软硬件投入，增加环境安全

队伍人员编制，强化责任意识；高标准建设环境安全系统，要将环境安全设施、设

备及其管理列入规范化建设的管理体系，全面评估其抵御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确

保环境安全设施、设备的有效运行。 

 

五、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体系 

集团及各附属公司要高度重视环境安全的应急反应机制的建设，要重新审查现

有的环境安全应急反应机制，建立完善从事故报告到事故处置及后勤保障等成体系

的环保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各矿山企业的应急预案必须符合所在地区的环境特

点，对矿山防洪及应急设施、库容等进行精心测算，保证切实可行。应急处置工作

应合法合规、有条不紊、反应迅速、协同一致。可根据本企业和本地区的条件和矿

山规模，结合民兵预备役体系，建设成建制、多梯队、装备统一、准军事化的矿山

抢险救护队。 

 

六、健全环保安全协调机制 

建立和完善环保安全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相关部门分工协作的环保安全协调机

制，加强区域公司和各矿山企业的协调和沟通。要会同当地环保部门健全环境监测

网络，建立信息共享制度，规范环境信息的发布，积极开展环保宣传教育，普及环

保知识和意识。 

 

董事会要求管理层认真落实董事会决议，通过环境安全工作的整改、提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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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的环境安全工作走上一个新台阶，以重新塑造企业的环保形象、社会责任

和诚信形象。 

对本决议的贯彻执行情况，管理层要每月向董事会做出报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7 月 20 日 

 

 

 


